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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校務會議程序表 

 

 

一、 會議開始(確認議程) 

二、 主席致詞 

三、 各處室報告 

四、 家長會報告 

五、 教師會報告 

六、 宣讀上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七、 提案討論 

八、 臨時動議 

九、 結論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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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各處室提案執行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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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 

 提案執行情形表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一 審議「111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 

說    明 依據各處室規劃教務行政期程辦理。 

辦    法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執行情形 通過，依規定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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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 

 提案執行情形表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 由 二 
本校111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共同性暨個別性需求

項目列入四聯單、三聯單收費同意案。 
 

說    明 

一、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

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校內收取學生個人需要或

使用之代收代辦費，需經學校相關會議決議通

過，且邀請學生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 

二、本學期按學生共同性需求列入四聯單收費的

有：家長會費、團保費、教科書費、簿本費、美

勞材料費、自然材料費。 

三、另屬個別學生需求性，需經調查後收取列入

三聯單收費的有：營養午餐、課後照顧(含課後

延長)、課後社團、空手道團隊、桌球團隊、刷

卡簡訊費。 
 

辦    法 

一、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

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辦理。 

二、提經校務會議通過。 
 

執行情形 通過，據以執行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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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 

 提案執行情形表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三 
審議「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學生攜帶及使用行

動載具管理辦法」 

說    明 
依111年12月9日北市教學字第11131050032號函辦

理。 

辦    法 

一、 依教育部及教育局相關來函修訂。 

二、 修訂本校108年雨農國小學生使用手機管理辦

法。 

三、 修正手機為行動載具，以及行動載具等相關規

定。 

四、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執行情形 通過，依規定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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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第一學期 

各處室提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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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112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一 審議「112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 

說    明 依據各處室規劃教務行政辦理。 

辦    法 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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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二 審議「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小校園遺失物處理要點」。 

說    明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 5 月 12日北市教中字第

1123041028 號函「請各校落實訂定校園遺失物處理規

範」辦理。 

 

辦    法 

1. 依教育局來函修訂。 

2. 修訂「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小校園遺失物處理要

點」。 

3.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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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小校園遺失物處理要點草案 

112.08.  修訂 

一、依據： 

(一)本校實際狀況及參酌民法第 803 條至 807 條規定辦理。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5月12日北市教中字第1123041028號函「請各校落

實訂定校園遺失物處理規範」。 

 

二、目的： 

為規範本校受理拾得遺失物之招領程序，培養學生拾物(金)不昧，誠實美

德和守法精神，妥善處理學生與師長之遺失物，讓遺失物能物歸原主，特訂定

「校園遺失物處理要點」。 

 

三、拾物管理規定： 

(一)在校內拾獲物品(財物)，應即送交學務處生教組並填寫「拾物與失物招領登

記簿」(如附件)，不得佔為私有。 

(二)在校外拾獲物品(財物)，若能確定係本校學生所有，可送交學務處生教組，否則應

逕送當地警察機關處理。 

(三)學務處生教組將拾獲之物品，置於失物招領櫥櫃統一保管；財物及有價物

品部份則由學務處生教組代為保管待領，並於「拾獲財物處理登記簿」建

檔登記。生教組於乙週內新增遺失物資訊至本校「遺失物招領」公告區公

告認領(財物及有價物品不公告)。 

 

四、失物招領及處理方式：  

(一)失物招領： 

1.於外觀上足以辨識為本校學生所有者，通知學生前來認領。(為查明遺

失物所有人，生教組或其代理人得進行必要措施，如翻開皮夾尋找載

有所有人資料之證件、查閱手機通話紀錄或通訊錄等。) 

2.學生遺失物品應至失物招領櫥櫃找尋，遺失金錢、有價物品、學生證可

向學務處生教組查詢，如有發現自己的遺失物，即向生教組長辦理具

領手續。 

3.具領遺失物品(財物)時應就所知說明遺失物地點及遺失物特色，核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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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者，填寫「拾物與失物招領登記簿」具名領回失物。 

4.若為校外人士所有，且遺失物留有聯繫方式者，通知前來認領或郵寄至失

主之通訊處。 

(二)拾獲之失物若6個月後，無人認領，則依拾獲人當初在登記本上註記的處

理方式，責由生教組每學期末處理乙次。 

(三)招領期滿後拾獲人放棄該遺失物所有權之處理方式如下： 

1.財物：轉入本校「教育儲蓄戶」，扶助本校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 

2.物品：考量該物品之價值捐予慈善機構或其他社福團體運用。 

3.無價值之物品：依廢棄物逕行處理。 

 

五、獎懲規定： 

(一)對拾物（金）不昧同學之獎勵，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辦理奬勵。 

(二)冒領失物，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辦理懲處。 

 

六、本辦法未施行前已交付學務處存管之遺失物，准依本辦法辦理。  

 
七、本處理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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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校園拾物與失物招領

登 記 簿 

編號 

拾獲人 領取人 

班

級 
姓名 拾獲時間 拾獲地點 拾獲物品 招領期滿物品所有權 

備

註 
班級 姓名 時間 

001      

招領期滿後，是否放棄遺失物

處理權，交學校處理。  

是   否 

拾獲人簽名：                

      年      月      日 

    

002      

招領期滿後，是否放棄遺失物

處理權，交學校處理。  

是   否 

拾獲人簽名：                

      年      月      日 

    

003      

招領期滿後，是否放棄遺失物

處理權，交學校處理。  

是   否 

拾獲人簽名：                

      年      月      日 

    

004      

招領期滿後，是否放棄遺失物

處理權，交學校處理。  

是   否 

拾獲人簽名：                

      年      月      日 

    

005      

招領期滿後，是否放棄遺失物

處理權，交學校處理。  

是   否 

拾獲人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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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三 
審議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組織章程 

說    明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第九條之規定，設

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辦    法 

1.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九條，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學校定

之。 

2. 擬定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 

3.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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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草案)  

 

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  

112.08.25 校務會議 (待通過 )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雨農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建

立無性別歧視之教育環境，並預防及處理教職員工生性別

歧視、性侵害〈性騷擾〉行為之相關問題，依據「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六條、第九條之規定，特設置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章程用詞定義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之規定。  

第二章組織  

第三條  本委員會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九條之規定，置委員五

至十七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聘具性別平等

意識之家長代表、教師代表、職工代表等組成之，其中女

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必要時並得加聘具性

別平等意識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第四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並應由專人

處理有關業務；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學校定

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負責

委員會相關行政業務之執行。  

第六條  教師委員代表由校長自具有性別及婦女研究、社會、法

律、心理、醫療等專長並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中聘任

之。  

第七條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年，自每年八月一日至

次年七月卅一日止。  

第八條  本委員會可視個案需要延聘校外相關專業人士為諮詢顧問  

第九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三章職權  

第十條  本委員會應執行下列之職責：  

一、  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並教育教職員工生防範性歧視與性侵

犯行為。  
 



16 
 

一、  強化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知能。  

二、  充實性別平等教育資料及服務工作。  

三、  促進性別平等教育學術發展。  

四、  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工作。  

五、  接受並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與性霸凌之申請調查、申

復及救濟事件。  

六、  對行為人和被行為人進行調查裁決，提供危機處理，並視

需要轉介至專責機構進行身心輔導或治療。  

七、  對校內相關單位就性別歧視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與性霸

凌的預防處置做定期評估。  

八、  設置申請調查、申復事件專線和專用信箱。  

九、  公佈申請調查、申復的處理結果。  

第四章申請調查、申復程序與處理原則  

第十一條  申請調查程序如下：  

一、  本校教職員工生有發生本章程所列情事之一者，申訴者得

以具名之書面資料或口頭方式，向學務處本委員會提出申

請調查或申復。學務處應於三日內將申請人或檢舉人所提

事證資料交付性平會調查處理。  

二、  本委員會召集人在收件後應指派三人以上之委員即召開臨

時會議，決定是否進行調查程序，並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三、  本委員會受理申請調查後，召集人應視個案之需要，指派

三人以上之委員成立專案調查小組，於成立之日起展開調

查，並於完成調查後來向本委員會提出調查報告。  

四、  遇有重大性別歧視與性侵犯事故足以影響校園安寧與教學

時，本委員會應主動進行調查。  

五、  為使調查達到客觀公正之目的，調查小組得邀請專業人員

參與調查工作。  

六、  雙方當事人均得邀請足資信賴之人士陪同接受調查。  

七、  調查進行期間應以保障雙方當事人名譽及隱私之秘密方式

為之。  

申請調查事項如涉及委員本身，或有其他事由可能妨礙調查之公

正者，該委員應自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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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雙方當事人亦得檢具理由向本委員會申請該調查委員迴

避。應否迴避則由本委員會決定之。  

二、  申請調查者如因個人權益考量要求暫緩調查，本委員會得

視情況決定之  

第十二條  處理原則如下：  

一、  調查報告交由本委員會做成裁決書，裁決書應載明裁決主

文及理由。  

二、  前項裁決書應送達當事人及學校相關單位。  

三、  當事人若對裁決結果不服，得以收到裁決書後以書面方式

向本委員會提出再申複。本委員會得簽請校長另成立特別

小組，對調查結果及處置建議，從事審查與評估，同案之

再申復以一次為限。  

四、  對於證據力不足之案件，本委員會得進行調解。  

五、  前項調解應徵詢雙方當事人之意願，以其共同接受之方

式，作成解決之方案。調解成立者，應作成調解書，並經

雙方當事人簽字。  

六、  調解不成立者，本委員會仍應作成裁決。  

七、  學校相關單位如否決本委員會裁決書所建議之處置，應附

具體理由向本委員會提出說明。本委員會如認為前項理由

並不充分，得再次請求該單位採納本委員會之建議。  

八、  申請調查者如有誣陷他人之情事，本委員會得向有關單位

建議懲戒。  

九、  調查期間雙方當事人，本委員會及與本案相關之所有人員

均負有對本案一切內容保密之義務。違反者自負對當事人

之法律責任。  

十、  本委員會所做之裁決，不影響雙方當事人之司法訴訟權。  

十一、  各申訴案件資料、檔案保密封存，期滿即予銷毀。  

第五章附則  

第十三條  本組織章程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之規定，亦適用於教職員之相關問

題。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公佈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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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 由 四 
本校112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共同性暨個別性需求項

目列入四聯單、三聯單收費同意案。 
 

說    明 

一、 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

收代辦費收支辦法，校內收取學生個人需要或

使用之代收代辦費，需經學校相關會議決議通

過，且邀請學生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 

二、 本學期按學生共同性需求列入四聯單收費的

有：家長會費、團保費、教科書費、簿本費、

美勞材料費、自然材料費、名牌(附套)等項目。 

三、 另屬個別學生需求性，需經調查後收取列入三

聯單收費的有：營養午餐、課後照顧(含課後延

長)、課後社團、空手道團隊、桌球團隊、刷卡

簡訊費等項目。 
 

 

辦    法 

一、 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

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辦理。 

二、 提經校務會議通過。 

 
 

附   註 
 

 

 

 

 

 


